
一、引言

技術的專業化與分工化帶動新的專業參與者加入産業鏈，

促使相應産業鏈的延長和各環節間的相對獨立性。然而，技術

標準的適用覆蓋於産業鏈中産品生産銷售的各個環節，在物聯

網行業的推動下，梳理標準必要專利在産業鏈上下游間許可規

則的需求日益凸顯。對於標準必要專利權人是否享有選擇許

可層級自由的問題，採“對任一人開放”（access to all）模式者

主張由於標準組織專利政策中關於公平、合理、無歧視

（FRAND）承諾的模糊規定無法明確推導出專利權人的全面許

可義務，專利權人有權任意選擇許可的層級。1 採“對任一人許

可”（license to all）模式者則認爲，FRAND 承諾中的非歧視條

款意味着專利權人不能基於經濟動機只允許在某一層級授予

許可，專利權人有義務向任何以 FRAND 條件請求獲得標準必

要專利許可的實施者授予許可，無論請求者是終端廠商抑或組

件廠商。2

本文支持“對任一人許可”模式，認爲專利權人並不享有選

擇許可層級的自由，包括終端廠商及其上游組件廠商在内的任

何標準實施者均有獲得標準必要專利 FRAND 許可的權利，並

結合標準必要專利的複合屬性特徵，以此論證標準必要專利組

件級許可的合理性。標準必要專利組件級許可雖具有合理性，

但其許可費的確定仍存在諸多難點。在組件廠商願意支付標

準必要專利許可費的前提下，許可費的確定本質上亦具有合同

争議屬性。針對法院如何裁决組件級許可費，即對其予以司法

定價問題，本文採用一種新思路予以探討：認定組件廠商與終

端廠商未經專利權人許可而實施標準必要專利的行爲均構成

侵權，基於原因力規則與公平原則，二者對損害賠償應承擔部

分連帶責任，組件廠商僅就上游組件級損害賠償部分承擔連帶

責任；依據技術分攤原則（the rule of apportionment/ the Ap⁃

portionment Rule）確定許可費總額，通過利潤分攤確定組件廠

商所應支付的組件級許可費。

二、標準必要專利組件級許可

的合理性檢視

在 FRAND 原則和標準必要專利屬性視角下，標準必要專

利組件級許可的合理性得以確認：FRAND 原則確保任何標準

實施者均有權獲得 FRAND 許可，故組件廠商具有被許可標準

必要專利的資格；標準必要專利兼具專利的私權性以及標準的

公共性，組件級許可符合標準必要專利的複合屬性。

（一）FRAND原則的寬容理解

“對任一人許可”模式與“對任一人開放”模式的本質争議

點在於 FRAND 承諾的作出是否意味着專利權人放棄了拒絶許

可的權利。對此問題的理解需回歸至 FRAND 原則的解釋。本

文認爲，FRAND 原則爲專利權人設置了全面許可的義務，基於

FRAND 原則的規制目的，標準必要專利的組件級許可自然在

情理之中。

FRAND 承諾的解讀應回歸專利政策本身。基於是否規定

“專利權人有義務向各層級授予許可”這一標準，標準組織的專

利政策可分爲三類。

第一類爲明確規定專利權人有全面許可義務的專利政策。

美國電氣電子工程師協會（IEEE）的下屬標準化機構 IEEE-SA

所通過的《IEEE-SA 標準委員會章程》是明確支持“對任一人許

可”模式專利政策中的典型代表，要求專利權人需向任何符合

標準必要專利組件級許可
及其司法定價探尋

張廣良、喬子軒、黄翌

《中國專利與商標》2025年第3期 專題文章 21



規範性條款中任何强制性或可選部分的産品（例如組件、子組

件或最終産品）或服務的製造商提供許可，3在此專利政策之下

專利權人選擇許可層級的自由受限。此外，許多美國標準組織

亦由 FRAND 承諾推導出專利權人具有全面許可的義務。以美

國電信行業解决方案聯盟（ATIS）和美國電信工業協會（TIA）爲

例，司法判决對 ATIS 和 TIA 下的專利權人需向所有申請人提

供許可的義務予以明確。4

第二類爲有關專利權人許可義務的專利政策態度模糊。

歐洲電信標準化協會（ETSI）的專利政策雖然規定專利權人須

向完整實施符合標準的系統或設備的實施者發放許可，5但並

未明確許可層級，關於 ETSI 專利政策下許可義務的範圍和解

釋的辯論由此展開。ETSI 知識産權委員會前成員 Bertram

Huber 認爲,對於 ETSI 專利政策的解讀需基於時代背景，政策

出臺時期的行業慣例爲僅在終端設備級進行許可，由此可以推

導出 FRAND 承諾並未給專利權人設置全面許可義務，其只需

向終端廠商授予許可。6 ETSI 前總幹事 Karl Heinz Rosen⁃

brock 則提出完全相反的意見,認爲專利權人有義務向組件廠

商授予許可。7

第三類爲明確規定專利權人没有全面許可義務的專利政

策，但目前尚無任何標準組織的專利政策明確支持專利權人可

自由選擇許可層級。由此可見，僅從標準組織的專利政策文本

出發，由 FRAND 承諾推導出專利權人具有全面許可義務的解

讀更爲主流，相較於“對任一人開放”模式，“對任一人許可”模

式更爲契合 FRAND 原則。

有支持“對任一人開放”模式的學者認爲，“對任一人許可”

模式不足以實現對專利權人的充足補償，8這一觀點存在兩個

認知誤區。一則無論在哪個層級授予許可，FRAND 許可費都

應該是一致的，並不存在組件級許可會收取比終端級許可更少

的許可費總額，二則此觀點將 FRAND 原則關於許可層級的規

制與該原則關於許可費的規制錯誤地鏈接在一起。是否應在

某一層級授予許可與如何確定許可費實乃兩個問題，以聚焦於

許可費的經濟動機爲邏輯起點並以此主張專利權人需向特定

層級授予許可的觀點顯然並不合理。回歸 FRAND 原則解讀專

利權人能否在某一許可層級拒絶授權的問題，FRAND 原則的

規制目的在於平衡公共需求與專利權人間的利益格局，以此促

進技術標準的推廣、實現社會總福祉的增加，各許可層級均有

權獲得許可的“對任一人許可”模式，既可保障技術標準在各層

級間的推廣效率，又可避免各層級實施者面臨侵權風險，基於

以上考量，FRAND 原則之於各層級許可應葆有寬容理解的適

用空間。

（二）標準必要專利屬性視角下的應有邏輯

“標準+專利”的結合爲標準必要專利“公益+私權”的複合

屬性埋下伏筆。專利權是法定的排他權，專利權人有權自主許

可他人實施其專利。若組件廠商未向專利權人支付許可費，則

專利權人有權要求其承擔賠償損害等責任。隨着專利技術被

納入具有網絡效應的標準之内，標準的規模性進而引發鎖定效

應。9標準必要專利的公共利益屬性遠强於普通專利，爲平衡

專利私權與公共利益間的利益衝突以此構建符合專利法立法

宗旨的知識産品利益關係機制，專利權人的私權行使需受到限

制。10此限制可體現爲兩方面：一方面，專利權人對於許可對象

的選擇受限，專利私權賦予專利權人向侵權人主張權利的權利

基礎，但爲不影響同一標準下各實施者的市場准入資格，對於

許可對象的確定不能完全依託於專利權人的選擇，而應葆有其

朝向市場的開放性；另一方面，專利權人可採取的救濟措施受

限，專利私權下專利權人可自由選擇各種救濟措施維護自身合

法權益，但技術標準化的意義正在於促進該領域内技術的互聯

互通和兼容性，爲保障技術標準的推廣，願意支付 FRAND 費率

的組件廠商有權獲得專利的許可，法院對於禁令救濟應採取謹

慎的態度。

三、標準必要專利組件級許可

的責任厘清

標準必要專利許可層級及其費率的確定，涉及産業鏈上下

游廠商是否侵權、標準必要專利對不同廠商的價值以及侵權責

任承擔等問題。無綫通信、汽車與流媒體等領域標準必要專利

多爲方法專利，且涉及多主體侵權問題。本文從多主體實施方

法專利的侵權責任判定以及特定多數人侵權的賠償責任梳理

兩個維度對此進行分析，作爲探討確定組件級許可費的基礎。

（一）多主體實施方法專利的侵權責任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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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必要專利爲方法專利的，其侵權責任判定同普通的方

法專利。以通訊領域爲例，其標準必要專利多爲包含信號傳

輸、數據接收和數據處理等功能在内的涉及通信過程中的技術

方法。對於多實施主體的侵權責任判定涉及組件、終端等廠商

是否未經專利權人許可實施了涉案方法專利及其權利用盡的

抗辯事由能否成立。

1. 組件廠商可能構成未經權利人許可實施了方法專利

組件廠商可爲芯片、模組的製造商，其是否以及如何使用

方法專利是一核心問題。在方法專利侵權判定中，可將對“使

用”的理解指向直接執行專利方法的每個步驟。在“吉祥騰達

與深圳敦駿侵害發明專利權糾紛案”的二審判决中，中國最高

人民法院將方法專利的使用行爲進一步具象爲“以生産經營爲

目的，將專利方法的實質内容固化在被訴侵權産品中”，11明確

了侵權判定的“固化+不可替代的實質性作用規則”。對此規則

的理解包含三方面。一則，根據專利侵權判定的“全面覆蓋”原

則，專利侵權的認定應當以被訴侵權人實施的被訴侵權技術方

案全面覆蓋了專利權利要求記載的全部技術特徵爲必要條件，

專利方法實質内容固化的過程應滿足全面覆蓋專利技術特徵

的行爲要求。二則，對“固化實質内容”的判斷應落脚於用户能

否通過使用相關産品實現機械重演，方法專利所保護的對象爲

特定的方法、步驟、操作流程，若以生産經營爲目的將所有體現

專利方法的步驟、操作流程的技術特徵以軟件的方式固化到相

應産品中，則用户在正常使用該産品時就能自然再現該專利方

法的過程。三則，考慮到方法專利的權利行使範圍需與其技術

貢獻程度相匹配，僅對在實施特定專利方法過程中發揮實質性

作用的“使用”行爲予以規制。對於必須藉助多個物理實體才

能完成的多主體實施的方法專利而言，需結合組件端與終端的

實施行爲，才能使用户通過正常操作其持有的終端設備以實現

對專利技術方案的機械重演，實現對方法專利實質性内容的固

化，而固化了專利方法實質内容的專用設備在方法專利被實施

過程中將發揮“不可替代的實質性作用”，在此情形下，若組件

端與終端的技術方案全面覆蓋了特定專利技術特徵，則組件端

與終端的實施行爲構成對專利方法的使用，從而構成專利

侵權。

2. 方法專利權利用盡抗辯的適用思辨

組件端與産品終端間由於社會化分工和商品的市場流通

形成上下游分工協作關係，因而在標準必要專利糾紛中，可能

涉及權利用盡的抗辯主張，但各國對於方法專利能否適用權利

用盡抗辯的司法傾向各有側重。

美國法院在 LG 案中首次對用於實現專利方法的産品適用

專利權用盡規則予以肯定，12認爲將實施特定專利方法製造的

中央處理器和芯片與其他部件組合爲成品計算機是最終實現

該專利方法的唯一途徑，經專利權人許可的銷售導致專利權用

盡。在 Quanta 案中美國法院持相同態度，並進一步明確專利

權用盡規則適用於方法專利，方法專利因銷售使用該方法的專

利産品而用盡。13

在中國，根據現行《專利法》第 75 條第 1 項規定，專利權用

盡規則僅適用於“專利産品或者依照專利方法直接獲得的産

品”。按照國家知識産權局《專利侵權行爲認定指南（試行）》第

1.2.3 條，方法技術方案可以分爲産品製造方法和操作使用方

法，至於究竟何爲“依照專利方法直接獲得的産品”却並不明

確。在“某電腦貿易（上海）有限公司與西安某無綫網絡通信股

份有限公司侵害專利權糾紛”上訴案中，最高人民法院對於此

問題予以進一步明確，表明在中國現行法律框架下，“依照專利

方法直接獲得的産品”的情形僅指向“産品製造方法專利”，而

對於依照操作使用方法專利直接獲得的産品則僅構成對方法

專利的單純使用，此時並不存在權利用盡的問題。14

（二）特定多數人侵權的賠償責任梳理

在確定組件廠商與終端廠商均對特定標準必要專利負有

侵權責任後，需進一步對二者的損害賠償責任予以分析厘清。

參照侵權損害賠償理論，本文主張組件廠商與終端廠商對於許

可費支付構成部分連帶責任，組件廠商與終端廠商就上游組件

級損害賠償部分承擔連帶責任，剩餘下游損害賠償部分則由終

端廠商全額承擔。部分連帶責任爲標準必要專利糾紛構建了

高效合理的賠償責任體系，也爲組件廠商、終端廠商對於標準

必要專利許可費的確定與分攤提供了指引。

1. 賠償責任承擔形態剖析

在認定上游組件廠商與終端廠商均構成專利侵權，如何把

握二者各自的損害賠償責任即如何確定侵權責任的承擔形態

成爲糾紛解决的關鍵，15 易言之，這也是確定組件廠商與終端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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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許可費的核心。針對特定多數人侵權的情形，中國《民法典》

共規定了五種賠償責任承擔形態：按份責任、連帶責任、部分連

帶責任、16不真正連帶責任、17相應補充責任。18考慮到專利權

人的損失由組件廠商與終端廠商共同造成且不涉及第三人過

錯，故可將標準必要專利糾紛下各侵權人的損害賠償責任承擔

形態限縮在“按份責任、連帶責任、部分連帶責任”之間，三者的

結構比照如表 1 所示。部分連帶責任説起源於日本，其强調對

造成損害結果的原因力的考察，在共同侵權情形下，原因力較

大的一方對損害賠償負有全額承擔責任，原因力較小的一方則

僅就原因力重叠部分承擔連帶賠償責任。19中國《民法典》對於

適用部分連帶責任予以認可。以網絡服務提供者的責任承擔

形態爲例，網絡服務提供者因未及時採取必要措施而對損害結

果負有原因力，與此同時實施侵權行爲的用户個人亦對該部分

損害結果負有原因力，二者對該重叠部分承擔連帶責任，用户

個人則據剩餘部分的原因力承擔按份責任。

對於標準必要專利糾紛中組件廠商與終端廠商的賠償責

任承擔形態的分析，可從原因力規則與公平原則兩方面予以

切入。

首先，基於原因力規則，在標準必要專利糾紛語境下可對

按份責任、連帶責任予以排除。原因力規則强調，在共同侵權

情形下，根據侵權行爲與損害結果間的因果關係劃分賠償責任

的分擔情况，造成損害的部分原因的行爲是原因力較小的一

方，僅需對原因力重合部分承擔連帶責任。20對原因力規則的

分析可内化爲兩個問題：如何確定原因力的重合部分？以及如

何確定各行爲的原因力强弱？一則，原因力重合部分的確定並

非基於時間排序的客觀行爲重叠，而是依託於對同一損害結果

的原因力的重叠。在産業鏈上下游企業均構成侵權的情形下，

産生於上游的侵權行爲必然會作用於下游，則下游因侵權所産

生的損害結果必然構成重叠部分。以共同環境侵權責任爲例，

被侵權人可要求足以造成全部損害的一方承擔全部損害承擔

責任，其他侵權人則就共同造成的損害部分承擔連帶責任。21

可見，原因力規則考慮的並非是基於時間排序的客觀行爲是否

重叠，而是侵權行爲是否足以造成全部損害即其原因力是否作

用於整個侵權過程，在一方原因力貫徹到底的情形下，原因力

較弱一方的原因力部分自然構成了原因力的重合部分。二則，

原因力强弱的判斷取决於行爲之於損害結果是否具有關鍵性。

此處的關鍵性並非指向原因力的源頭，而是强調該原因力之於

損害結果的形成是否至關重要、不可或缺。回歸標準必要專利

糾紛語境，專利權人所遭受的損害結果爲特定專利 FRAND 許

可費的喪失，由於專利權人僅能就自己專利技術所創造的價值

獲得收益，因此專利權人所主張的 FRAND 許可費需以該專利

的技術價值爲確定依據。專利的技術價值在於其所實現的技

術功能，而其技術功能的實現既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終端産品

的市場價值，又與終端産品的應用和市場需求緊密相關。基於

專利技術價值的體現，終端廠商的侵權行爲致使專利權人無法

獲得就自己專利技術所創造的價值收益，該侵權行爲足以造成

全部損害，侵權廠商爲原因力較强的一方。同理推之，組件廠

商爲原因力較弱的一方，二者在原因力較弱一方的原因力構成

部分重合。因此，在肇因結構方面呈現出“各肇因間不存在重

合”與“各肇因間完全重合”的按份責任與連帶責任無法適用於

標準必要專利糾紛。

其次，基於公平原則，部分連帶責任更爲契合標準必要專

利糾紛下的自己責任要求。公平原則要求行爲人僅對自己的

行爲予以負責，無需承擔因他人行爲所導致的不利後果，以此

實現責任份額的公平分擔，共同侵權行爲下的賠償責任承擔形

態需符合公平原則。着眼於標準必要專利糾紛，無論是按份責

任還是連帶責任，都無法滿足自己責任的要求：若採按份責任，

則足以導致全部損害的終端廠商無法就上游部分承擔相應賠

償責任，若採連帶責任，則組件廠商將負有對外先行賠償的義

務，這對於僅造成部分損害結果的組件廠商而言是不公平的。

肇因結構

責任承擔
結構

按份責任

各肇因間不
存在重合

按照各自責
任份額承擔
責任或平均
承擔責任

連帶責任

各肇因間完全
重合

對外按照權利人
要求承擔部分或
全部責任，對内按
照各自責任份額
承擔責任或平均

承擔責任

部分連帶責任

各肇因間存在部分
重合

對於肇因重合部
分，各責任人承擔
連帶責任，對於非
重合部分，由造成
該損害的行爲人單

獨承擔

表 1 各損害賠償承擔形態結構比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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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而言，將部分連帶責任適用於標準必要專利糾紛，以此認

定各自因果關係下組件廠商與終端廠商所承擔的賠償責任範

圍，可落實自己責任，避免行責的不對等性，22更有利於實現公

平正義的目的。

2. 向終端廠商主張許可費

在部分連帶責任下，若專利權人向終端廠商主張許可費，

則終端廠商需就其許可費承擔全額責任，專利權人不得再向位

於同一産業鏈上游的組件廠商主張許可費，以此避免重複收費

的問題。這也恰與主張組件廠商的實施銷售行爲因終端廠商

的許可費支付行爲而不再構成侵權，即其通過獲得“指使製造

權”（have⁃made rights）進而達到獲得間接許可效果的情形相

類似。根據“指使製造權”，若終端廠商已獲得許可，則組件廠

商相應獲得一種來自專利權人的間接許可。23這不同於組件廠

商獲得獨立許可權，因爲其建立在終端廠商許可有效的基礎之

上，一旦許可的法律效力終止，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組件廠商的

間接許可也會受到影響。

在終端廠商對外承擔全額賠償責任後，其就上游市場原因

力重合部分的損害賠償對未承擔責任的組件廠商享有追償權。

然而，考慮到組件廠商位於産業鏈上游，爲符合商業慣例和效

率規則，可通過組件廠商與終端廠商的事前協商，在組件價格

的計算過程中融入對相應追償數額的考量，以此調整組件售

價，實現産業鏈上下游間的高效運轉與良性合作。

3. 向組件廠商主張許可費

在部分連帶責任下，若專利權人向組件廠商主張許可費，

則組件廠商僅就上游市場原因力重合部分承擔連帶損害賠償

責任，下游市場損害賠償部分由終端廠商單獨承擔，專利權人

需向終端廠商另行主張。

依據部分連帶責任所設置的多主體賠償模式雖然可能增

加專利權人的協作成本，却更爲貼合標準必要專利的産業鏈結

構與商業實踐邏輯。組件廠商位於産業鏈上游，其市場利潤空

間較爲有限，若堅持要求組件廠商承擔全部許可費將會産生兩

方面的負面影響：一方面，組件廠商先行支付全部許可費則勢

必會導致許可費平移的問題，遠高於市場利潤的許可費會極大

增加組件廠商的成本，爲此其將通過上漲組件價格的方式將成

本壓力轉嫁至下游，這一定程度會導致下游終端廠商短時間内

成本大幅上昇，並最終由消費者爲此買單，損害廣大消費者的

利益；另一方面，若組件廠商難以支付全部許可費則可能引發

組件供應緊缺的問題，組件廠商無力承擔遠高於其市場利潤的

許可費的後果將會是專利權人的禁令訴訟。在目前某些組件

已然供應不足的情况下，組件廠商在相關市場的退出無疑會加

劇組件供應緊缺問題。除組件廠商外，終端廠商及專利權人亦

是部分連帶責任的受益方。相較於組件廠商，位於産業鏈下游

的終端廠商佔據市場利潤大頭，其有足够的能力支付許可費，

多主體賠償模式既可規避因許可費平移所引發的交易成本轉

嫁，也有利於降低專利權人、組件廠商、終端廠商三者間的交易

成本；對於專利權人，此舉可避免組件廠商因無力支付遠超其

收益範圍的許可費所導致的反復磋商乃至許可談判破裂，有助

於提高其許可磋商效率。

四、標準必要專利組件級許可

的司法定價

標準必要專利的司法定價需基於專利技術本身的價值。

考慮到專利技術價值在於其技術功能的實現，且多組件産品中

技術功能完整實現於下游市場，因此，專利技術對産品的實際

價值貢獻度的考察也應聚焦於下游市場。本文將標準必要專

利組件級許可司法定價的確定歸結爲“兩個分攤”：首先，通過

技術分攤將該標準必要專利的價值從産品價值以及産品所包

含的所有標準必要專利的技術價值中剥離出來，以此確定該標

準必要專利的許可費總額；24其次，通過利潤分攤將上游市場中

組件廠商所應支付的許可費從許可費總額中剥離出來。

（一）標準必要專利許可費費基的確定規則

同一專利技術覆蓋範圍下的專利許可費理應相同，即在理

想情况下，通過“高費基×低費率=低費基×高費率”的計算邏

輯。無論專利權人是向組件級授予許可抑或是向終端級授予

許可，標準必要專利的技術價值一致則其許可費亦應保持一

致。不過，標準必要專利對組件級廠商和終端級廠商的價值並

不相同。爲準確分攤出特定專利的技術價值，技術分攤規則衍

生出兩種分攤理念，分别是整體市場價值規則和最小可銷售專

利實施單元規則（以下簡稱爲“最小可銷售單元規則”）。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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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的是，許可層級和計費基礎實際上是兩個獨立的問題，組

件級許可亦可以終端産品價格爲費基而計算許可費總額。由

於多組件産品中個别部件覆蓋的專利特徵不一定及於整個産

品的價值，對於究竟應以終端産品價格爲費基還是以作爲最小

可銷售單元規則的組件價格爲費基，司法實踐有所不同。

1. 争議歸因：難以準確把握專利對産品的技術貢獻度

在 1884 年的 Garretson v. Clark 案中，整體市場價值規則

被首次提出，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指出，如果專利權人没有提供

在專利特徵與非專利特徵之間進行價值分配的證據，則必須以

“同樣可靠和令人滿意的證據”證明，因整個産品的全部價值

“適當且合法地”歸功於專利特徵，故應基於整個産品來計算侵

權人利潤和專利權人損失。25 整體市場價值規則本質上是針對

無法根據專利特徵分攤價值這一特殊場景時的補充規則。對

於何爲“産品的全部價值適當且合法地歸功於該專利特徵”，26

W. Elec v. Stewart⁃Warner 案給出了進一步的思考。該案法院

認爲涉案專利不僅處於相關行業的領先地位，其還構成了整個

産品市場價值的實質部分，因而法院裁定基於産品價值計算許

可費。27在整體市場價值規則適用嚴苛的美國司法實踐中，法

院爲如何準確把握特定專利對産品價值的技術貢獻度提供了

各種切入點，例如考察特定專利是否爲消費者對整個産品需求

的基礎，28考察特定專利是否爲下游産品市場需求的主要驅動

因素，29並試圖通過市場調研法，直接向消費者調查驅動其購入

該産品的因素是否可歸因於其對特定專利技術的認可。30縱使

美國法院試圖具像化特定專利的價值貢獻度，但目前對於專利

技術價值的正面評估因素依然過於抽象，且在産品技術日益密

集化，以及品牌營銷、市場環境等非專利因素與産品市場需求

間日益緊密的趨勢下，專利技術對産品價值的驅動地位勢必受

到衝擊，31若仍堅持現有的嚴苛適用條件則整體市場價值規則

的適用將逐步喪失證據基礎。相較於美國，中國並未採用正面

方式考察專利對産品的價值貢獻度，而是以“是否超出特定專

利覆蓋範圍”爲標準反向判定整體市場價值規則的適用

條件。32

在産品多組件化以及司法理性精緻化的趨勢下最小可銷

售單元規則興起。在 Cornell Univ. v. Hewlett⁃Packard Co 案

中，美國法院以涉案專利的技術貢獻不足以代表終端産品的價

值實質爲由主張將組件價格作爲合理許可費的計費費基，進而

避免陪審團受非正當的、過大的費基誤導作出超額損害賠償的

裁决，33此爲最小可銷售單元規則的緣起。在最小可銷售單元

規則的基礎上，經濟足迹理論進一步强調特定專利對實施該專

利的産品的經濟價值的影響範圍，損害賠償數額需與使用該專

利技術在産品價值增值方面的優越性相掛鈎。34然而，成也專

利技術貢獻度敗也專利技術貢獻度，由於難以準確把握特定專

利對産品的技術貢獻度，最小可銷售單元規則的適用亦面臨較

大局限性。

2. 評估立場：以 FRAND 原則爲導向靈活確定費基

無論是整體市場價值規則還是最小可銷售單元規則，其本

質上都是建立在技術分攤規則基礎上的證據性工具，其最終目

的應落脚於對 FRAND 原則的貫徹，在面臨二者均難以準確把

握特定專利對産品的技術貢獻度的現實困境下，有必要回歸

FRAND 原則以此指導標準必要專利許可費費基的確定。

以 FRAND 原則爲計算邏輯的起點與終點，通過市場調查

及經濟學分析綜合考察特定專利對終端産品的技術貢獻情况，

進而靈活適用整體市場價值規則和最小可銷售單元規則。

FRAND 原則既肯定了以産品端或組件端爲費基的合理性，又

傳遞出應避免對某一費基絶對適用的靈活態度。FRAND 原則

的規範意義在於通過規制專利劫持行爲與專利反向劫持行爲

以平衡專利持有人和實施者間的利益格局，進而推動技術標準

的推廣進程。費基確定不當可能會引發許可費非 FRAND 的錨

定效應，構成專利劫持行爲或專利反向劫持行爲。本文基於

FRAND 原則擬從以下幾方面優化整體市場價值規則與最小可

銷售單元規則的適用邏輯。

第一，最小可銷售單元規則具有適用優先性。對於多組件

産品，基於整個産品來計算侵權人利潤和專利權人損失，勢必

會在一定程度上放大特定專利對産品的技術貢獻度，可能使得

專利權人所獲得的收益超出其專利技術所創造的價值，專利劫

持行爲由此形成。因此，在具體專利特徵的價值貢獻比例明晰

的情况下，應優先採納最小可銷售單元規則，整體市場價值規

則按理應處於補充適用的地位。第二，對於整體市場價值規則

的適用條件不宜過嚴。目前，從美國判例法的發展來看，整體

市場價值規則的適用條件日益嚴苛。在消費者驅動標準下，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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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市場價值規則的適用情形由特定專利技術價值爲驅動消費

者需求的“重要基礎”限縮爲“唯一因素”，先不論在多組件産品

盛行背景下論證“唯一驅動因素”的困難性，消費者需求還受到

商業信譽、品牌營銷等一系列非專利技術因素的影響，因而在

此嚴苛條件下，整體市場價值規則的適用將幾乎是不可能

的。35最小可銷售單元規則僅在具體專利特徵的價值貢獻比例

明晰時具有適用優先性，若無證據證明其貢獻比例，則應當綜

合考慮特定專利所涵攝的技術領域、貢獻，以及不同技術主體

在終端産品各功能中的關聯或者互補效應，在産品端與組件端

兩種費基之間確定更符合專利權人真正技術貢獻的許可費計

算基礎。既然後續整體市場價值規則與最小可銷售單元規則

的適用判定完全依託於個案分析，則無需爲整體市場價值規則

的適用設置嚴苛條件。

（二）標準必要專利組件級許可費的分攤考量

由於組件廠商與終端廠商所實施的爲同一專利，無法根據

專利技術繼續分攤價值，針對如何將組件廠商所應支付的許可

費從許可費總額中剥離出來的問題，本文主張或可依照組件廠

商與終端廠商的利潤比對標準必要專利許可費總額進行分攤，

以此確定組件級許可費。以利潤比作爲分攤依據的合理性在

於兩個方面：一方面，各實施者應在其利潤空間内支付許可費，

向實施者主張超過其市場利潤的許可費只會造成專利權人、實

施者和公共利益三敗俱傷的結果；另一方面，由於各實施者位

於産業鏈的不同環節，其所面臨的市場競争環境、市場價格存

在較大差異，以其利潤比爲分攤依據更顯公平，且符合專利損

害賠償計算的基本原則。雖然組件廠商與終端廠商的利潤空

間並不完全透明，但仍可通過公開的財務數據、各環節的成本

分攤等因素對各層級實施者的利潤予以估算。首先，上市公司

財報、行業研究報告等公開財務數據所提供的信息支持。以高

通爲例，根據高通 2025 財年第一財季財報，第一季高通毛利潤

爲 65.08 億美元，毛利率爲 55.8%，其中手機芯片業務營收佔

比超六成，營收額爲 75.74 億美元。36該財報相關數據對於準

確把握組件廠商的利潤空間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其次，即便

是身爲最小可銷售單元的組件，其亦涉及設計研發、製造、封裝

測試、銷售等多個産業鏈環節，其中設計研發成本與封裝測試

成本佔總成本的較大比例，故可基於這兩項成本並結合受市場

競争環境影響的生産規模因素探究組件廠商的成本，進而評估

組件廠商的利潤。

五、結語

隨着物聯網時代的到來，標準必要專利組件級許可問題備

受關注。目前針對標準必要專利組件級許可的研究尚不具有

體系化，本文從許可合理性、責任承擔與司法定價三方面爲標

準必要專利組件級許可搭建一個邏輯完整的研究框架，以期促

進組件級許可的良性運轉。“對任一人許可”模式和標準必要專

利的複合屬性雖未明確指向組件級許可，但其對於各級實施者

均有權獲得許可的肯定間接認證了引入組件級許可的合理性。

在標準必要專利糾紛中，組件廠商與終端廠商均構成標準必要

專利侵權，二者承擔部分連帶損害賠償責任，組件廠商、終端廠

商就上游組件級損害賠償部分承擔連帶責任，而剩餘下游損害

賠償部分由終端廠商獨立承擔。侵權責任承擔形態對於組件

廠商與終端廠商標準必要專利許可費的分攤提供了參考。標

準必要專利組件級許可費的計算需以依據技術分攤原則得出

的許可費總額爲基礎，進而在上下游廠商利潤空間内分攤確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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